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覃书敏等两位委员： 

你们提出的关于清理整顿物业代收水费的提案，已交我

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勐海县物业收费的管理，规范物业服务收

费行为，对勐海物业服务企业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。 

一是由物业主管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整顿行业

的方式，向勐海各物业服务企业下文通知（已下文，海建字

〔2016〕104 号），要求对物业服务企业“捆绑收费”进行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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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不整改的，由县住建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 

二是认真贯彻明码标价相关规定，严格建立收费公示 

制度。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专门就物业收费标价问题出台了

《物业服务收费明码标价规定》，物业企业必须按照要求在

其服务区域内的显著位置或收费地点，采取公示栏、公示牌、

收费表、收费清单、收费手册等方式标明物业管理企业名称、

收费对象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价

格管理形式、收费依据、价格举报电话 12358 等。价格主管

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物业服务企

业，一经查实，将按照价格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从严进行处罚，

减少或杜绝乱收费行为的发生，维护好小区业主的切身利

益。 

三是完善物业监管机制，督促小区尽快成立业主委员

会。为确保价格和服务标准相适应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行

物业规范管理办法的，根据居民的不同消费需求，测算不同

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档次的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。

充分放权于民，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，成立小区业主委

员会，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根据服务质量协商议定

物业服务收费标准，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。协定价格采取，

能上能下机制，由服务质量决定。 

四是加大对物业管理的正面宣传和引导，让居民了解推

行物业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树立“花钱买服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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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消费意识。尽快扩大推行物业管理招投标机制，彻底打破

“谁开发、谁管理”的垄断经营模式，让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

在市场中进行双向选择。 

感谢您们对物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 

 

勐海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 

2016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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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：王树祥，5126796。 

抄送部门：县政府督查室，县政协提案委。 


